
 

 

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日起，提供非正规课程的私立学校(非正规私校)註 1只要符合《教育(豁免)(提供非
正规课程的私立学校)令》中所列的条件，便可豁免于《教育条例》及《教育规例》中
有关 等条文的管限。有关《教

育(豁免)(提供非正规课程的私立学校)令》的豁免条文及条件，请浏览教育局网页
http://www.edb.gov.hk 
 

家长及学生若有需要报读非正规私校，必须注意以下事项，以保障本身的利益，做个

精明的消费者。 

 
 
  

 
根据《教育条例》规定，任何学校

註 2 均须向

教育局注册。学校必须在校舍显眼处展示学校

注册或临时注册证明书正本，并只可在证明书

上列出的地址开办课程。 
 

 
 
学校应在每名学生报读课程前，派给一份载有该课程详细 

数据的单张，内容包括费用、上课日期、上课时间、上课 

地点、校长及教员

的数据和退款政策及

程序。 

 

 
 
 

 
 
  

学校须于校舍内的显眼处展示所开办的课程及 

其费用总额(包括每月费用及期数)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 1除提供专上、中学、小学、幼稚园及幼儿教育的学校外，所有提供补习班、商科、语文及电腦课程等教育课程的私

立学校，均属于非正规私校。 
註 2根据《教育条例》，学校指一间院校、组织或机构，其于任何一天向 20人或多于 20人或于任何时间同时向 8人或

多于 8人提供幼儿、幼稚园、小学、中学或专上教育或以任何方式提供任何其它教育课程，包括以专人或邮递服务

交付的函授方式。 



 

 
 
  
学校须按月等额收取列明的课程费用。学校亦

须根据《教育条例》的规定，不早于课程开始

的一个月前收取第一期费用。除第一期的费用

外，每期的费用须在课程进行期间每月的首个

上学日或之后收取。学生和家长不应以任何方

式一次过缴交教育课程的全部费用，包括透过

信用卡的方式。 
 

 

 

     

学费收据上应载有学校注册名称、学校注册地址、学

生姓名、报读课程名称或编号、上课地点、课程月份、

收取费用的日期及款额，并盖上学校印章及由校监签

署。家长及学生须保留收据作为报读课程的凭证，并

在有需要时作为要求校方退回课程费用的依据。 

 

 

   
家长及学生应观察学校环境，并核对上课的学生人

数是否超过在每间课室显眼处展示的最高学生容

额。 

 

 

 

 

 

    

学生应在德、智、体、群、美各方面有均衡的发展，

一般并无必要报读补习课程。如有需要，家长应为

子女选择合适的课程和数量、上课日期及时间。 

 

 

 

教育局网页 http://www.edb.gov.hk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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